贡井区政务服务和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评审现场管理服务规范
一、本规范适用于自贡市贡井区政务服务和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二、评审相关管理及服务工作应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及行政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

评审区工作人员（以下简称工作人员）应与行政主管部门密切配合，为交易各方提供规范服务。

三、评审前管理与服务

（一）评审前应检查调试评标设施设备和确保评标所需日常用品准备就绪。

（二）应根据项目情况安排相应的评标室。

（三）评标资料准入

1.开标结束后，代理机构人员在现场监督人员的监督下，将经监督人员审核的评标资料（含电子文档资料）及文具用品送至相应的评标室。

2.资料移送人员及监督人员离开评审区，工作人员即时锁闭评标室并关闭评标区隔离门。

（四）评标委员会成员进场

1.由按规定抽取的评标专家和业主代表（若有）组建的评标委员会成员应从评审区门禁处进入。

2.评标专家在监督下通过查看身份证件等方式验证身份。

3.评标委员会成员进入评标室前应将随身携带的全部通讯工具调至关机或静音状态并存入储物柜。

4.评标委员会成员进入评标室前应通过安检检查，并佩戴评标专家证进入评标室。

四、评审过程管理与服务

（一）评审过程中，非评标人员不得擅自进入评审区，应存包和相关通讯工具后，由现场监督人员陪同进入。

（二）评审过程中由评标专家提出的质询、澄清以及交易相关方的回复等书面资料应经现场监督人员核实同意后传递。

（三）评标专家的工作餐应由工作人员转送至评标室。

（四）评标专家因特殊原因需对外联系的，应经监督人员同意，在其监督下使用指定电话并做好记录。

（五）评标专家在评审期间不得离开评审区。

（六）评标专家因特殊情况无法完成评标工作的，应书面说明原因，征求现场监督人员意见并报有关主管部门同意后，方可离开，并按程序补充抽取评标专家。

（七）工作人员应对评标专家的呼叫及时应答，发现异常情况及时记录并报告现场监督人员，并协助处理。

（八）评标委员会完成评审并在评标报告签字确认后，通知现场监督人员将评审结果相关资料交与代理机构。交易中心留存评标报告复印件。

（九）评标结束后专家离开评审室，不得带走与评标有关的任何资料，也不得再次返回评标室更改评审结果。

五、评审后续管理

（一）评审结束后，按规定支付专家评标劳务费。

（二）相关人员退出评标室时不应影响其它评标室的正常工作。

（三）工作人员应填写交易项目现场记录表，做好记录及评价。

（四）关闭评标室电脑等设备，关闭电源和门窗。

（五）做好专家抽取相关资料、评标报告复印件等资料的存档工作。

（六）对于评审环节出现的不良行为及其它异常情况进行记录，需要通报相关监督部门的应及时移交。
